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学奖惩制度及管理办法（修订版）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我校校院两级教学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全体教师从事教

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全面提

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秩序，学院教学经费结余部分须作为各项授课奖金发放给

授课教师，此项经费专款专用，奖励金额随结余浮动。我院根据《吉林建筑大学

教学工作奖励办法》制订本办法。

一、奖励范围

（一）专业建设成果

1. 专业认证（评估）

2. 特色（品牌）专业

（二）课程建设成果

1. 精品课、优秀课

2. 混合课建设

3. 金课

4. 讲课比赛

（三）教学团队建设成果

（四）实践教学建设成果

1.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五）教材建设成果

（六）教学研究项目及成果

1. 教学研究项目

2. 教学研究论文

3. 教学成果奖



（七）教学优秀奖励

1.优秀教师

2.优秀教学管理队伍

3.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4.优秀班导师

5.优秀教学督导

（八）教学质量工程

（九）优秀学生管理

二、奖励标准

见附件。

三、附则

（一）上述奖励中，同一项目获得不同级别奖项，按获奖级别最高标准发放，

不重复奖励。

（二）各种奖励项目中，国家级是指由教育部组织评审的项目。

（三）其他教学项目的奖励参照上述标准。

（四）奖金发放由具体项目负责人按照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大小确定奖金发

放方案。

四、其他

（一）本办法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学院相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二）本办法由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奖励标准

类别 序号 项目
奖励标准（万元）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备注



专业

建设成果

1.1 专业认证（评估） 0.5 0.2 0.1 通过认证（评估）

1.2 特色（品牌）专业 0.5 0.2 0.1

1.3 一流专业 5.0 3.0 1.0

课程

建设成果

2.1 精品课、 优秀课 0.5 0.2 0.1

2.2 混合课 1.5 1.0 0.5

2.3 金课 3.0 2.0 1.0

2.4 讲课比赛 0.5 0.3 0.1

教学团队

建设成果
3 教学团队建设 1.0 0.5 0.2

实践教学

建设成果
4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0.5 0.3 0.1

适当奖励省部共建

实验室项目

教材

建设成果
5 教材建设 0.3 0.2 0.1 第一主编

教学

研究项目

及成果

6.1 教学研究项目 0.4 0.2 0.1
国家级指教育部项目；

省级包含地厅级项目

6.2 教学研究论文 0.2(核心以上) 0.1

6.3 教学成果奖 0.8 0.5 0.3 我校为第一单位

教学

优秀奖励

7.1 优秀教师 0.5 0.3 0.2

7.2 优秀教学管理队伍 0.5
原奖励写无事故教研室、教

学管理奖 60 学时

7.3
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教师
0.5 0.3 0.05

7.4 优秀班导师 0.05-0.08

7.5 优秀督导教授 0.05

教学质量

工程项目
8 教学质量工程 0.3 0.2 0.1

优秀学生

管理

9.1 考研率 0.1

完成较好
9.2 就业率 0.1

9.3 四级通过率 0.1

9.4 考试作弊率 0.1

五、惩罚方案

（一) 日常教学秩序

有以下情况之一，取消学院本年度各种奖励。

1. 不合格教师：以督导组专家听课为主，若督导专家评价低于 70 分，停



课整顿；

2. 一、二级教学事故以教务处认定为准，停课一学期；当年晋职，督导组

听课有一票否决权。

3. 三级教学事故，视情况而定，取消当年晋职资格。

4. 其他教学事故，如下情况，视督导组和学生反馈而定。减扣 30 课时工

作量，情节严重停课整顿。

（1）未经教务部门批准私自串课或找他人代课；

（2）未按规定时间提交成绩、更改学生成绩，影响学院日常教学工作；

（3）教师上课期间对缺席、迟到、早退、睡觉或其它违纪行为的学生不批

评教育；

（4）监考人员不能按时到岗，执行监考任务时监考严重失职，对舞弊学生

不予制止；

（6）实验人员未按计划将实验仪器设备准备好影响实验课的正常进行；

（7）对无备用教案而出现的教学混乱甚至停课现象；

（8）不按时提交教务处要求上交的的各类材料，如成绩单、毕业选题等影

响教学工作进度。

（二）教学组织

有下列情况之一，取消当年奖励。

1.因专业负责人工作不负责造成严重工作失误与不良影响；

2.本专业相关的评估和检查中问题严重或不合格，对学院教学工作产生不

良影响；

3.本专业教师反映强烈的问题不调查、不汇报、未作处理而产生不良影响；

4.不按要求组织教研室活动或活动开展不力等影响教学检查；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9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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